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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听证基本原则之解析4”

口傅 华 蒲晓媛 [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610054]

[摘 要] 行政行为具有单方意志性特征，容易对当事人利益造成损害，因此其实施必须遵循

一定的制度要求。而听证作为行政处罚制度的重要内容，对于防止行政机关滥用职权，加强当事人

参与程度，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提高行政效率起到了积极作用。我国虽然已经建立了听证制度，但

从目前来看，还有很多不足，因此必须从完善行证处罚听证基本原则入手，来重构我国行政处罚听

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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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行政法的作用学者众说纷纭，笔者更倾向于

它是应控制行政权力而产生的。在行政机关和相对

人的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处于优越的地位，而

相对人大多都是分散的个体，一般都处于执行与服从

的被动地位，这种特征在行政处罚中体现得更为明

显。由于行政处罚直接关系到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的人身、财产权利，为了使行政机关在对当事人作出

处罚决定之前，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给当事人陈

述和申辩的机会，从而有效地保障被处罚对象的合法

权益，1996年10月】Et起施行的《行政处罚法》明确

规定了听证制度。立法用两个条文规定了行政处罚

听证制度的内容，即第42、43条。听证制度的确立改

变了以往仅凭行政机关单方意志作出决定的做法，使

相对人可以参与到和自己有关的行政程序中，充分表

达自己的意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规则使行政

机关在作出决定时可以兼顾到当事人的主张，从而使

得决定更加公正。可以说听证制度的确立是我国法

治建设的一个重要成果。

听证制度渊源于英国古老的“自然正义原则”，

这个原则本身包括很多的内容，但学者们将之高度概

括为两个最基本的制度规则：1)任何人或团体在行使

权力可能使别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意见，

给予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的权利；2)任何人或团体不

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这一规则涉及到在行政程

序中任何有利害关系的人都应回避和排除任何有偏

见的人参与行政决定或裁决的问题⋯。程序正义的

原则起源于英国，但现代社会中将其发扬光大的国家

是美国。根据美国法院的解释，“正当程序”包括两方

面的含义：其一，正当程序是一个实体法规则，称为实

体的正当法律程序。在这个意义上，正当法律程序要

求国会所制定的法律必须符合公平与正义；其二，正

当程序是一个程序法规则，称为程序上的正当法律程

序。这个意义上的正当程序要求一切权力在行使剥

夺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

当事人具有要求听证的权利‘2。。这个原则分别从实

体和程序上保证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它也是听

证制度存在的一个基石。

一、听证制度所应遵守的一般原则

听证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其功能和价值的具体体

现，听证制度作为实现法律正义的一个重要内容，与

其他法律制度有一些共同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如下

几个：

(一)公开原则

法谚云“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所以在行政处罚

听证制度中，应该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

《行政处罚法》就此规定：“除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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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个人隐私外，听汪公开举行。”正如英国弗兰克

斯委员会在行政裁判所和公开凋查的报告中所说的，

“为了做到裁判上的公平，一切裁判活动必须以三个

原则为指导，即公开、公正和无偏私。在这三个原则

中，公开原则列为第一位。”心。行政机关的一切职权行

为都应该以法律为依据，不得超越法律规定的权限，

公开听证能保证行政机关的活动在群众监督下进行，

减少工作人员徇私枉法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并且公

开活动过程，既可以使当事人认真对待听证事项，也

可以使旁听群众了解什么行为是违法的，违法行为会

受到什么样的制裁，从而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和积极

的法制宣传作用。另外在公开举行听证的情形下，当

事人和行政机关都可以拥有一个自我纠错的机会，从

而有利于降低社会成本，提高行政效率。所以在美国

法律中规定：“听证必须公开举行，除非涉及国家机密

和安全，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而如果行政机构没有

法律依据而自行决定不公开举行，当事人有权要求公

开举行；当事人一方如果没有法律依据要求不公开举

行，行政机构可不接受其请求，决定公开举行。”而我

国《行政处罚法》中只规定“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

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公开举行”，但是法律中并没

有规定，公开的范围究竟有多大，以及不公开的后果

是什么，这显然使得行政活动的透明度不够。

(二)公正原则

公正是法律制度的价值追求，听证制度集中体现

了行政程序实现社会公正的价值取向。在行政管理

过程中由于行政机关具有特殊地位，使得当事人与行

政机关不是平等的，但进入听证程序后当事人拥有了

与主管机关直接对话的权利，双方拥有了陈述和表达

意见的机会，对有关事实可以进行对质辩论，行政机

关在此基础上能够做出更加公正的决定。，因此听证

制度在价值取向上应以公正为先兼顾效率。“法律正

是仰仗其强制性成为实现社会正义的最有力手段，公

正提高了法律的普遍性程度，推动了法律平等的实

现，推动控权法律的产生和完善，从而推动了法律的

进化和发展。”‘31但从我国目前的相关规定中不难看

出，有些当事人的权利还不能得到公正的对待。比如

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听证暂行规则》中规

定：“对公民处以5千元、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5

万元以上罚款，才能要求听证”，《海关行政处罚听汪

办法》中也规定：“海关作出暂停从事有关业务、暂停

报关执业、撤销海关注册登记、取消报关从业资格、对

公民处l万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10

万元以上罚款，当事人有权听证”，这些规定实际上把

一部分公民要求听证的权利给剥夺了，所以对于《行

政处罚法》中规定的“数额较大的罚款”，各机关在规

定具体额度的时候应该做到公平、公正，切实保护公

民的权利。

(三)事前告知原则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

“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汪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

等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

的权利”，“行政机关应当在听证的一tc 13前，通知当事

人举行听证的时问、地点”，这一规定就要求行政机

关在对当事人作出上述三种处罚时必须履行告知的

义务，否则所作出的决定不发生法律效力。当然行政

机关在进行告知时必须采取合法有效的方式，使当事

人知晓自己有权要求进行听证，从而为听证的进行做

一定的准备工作，更有效地维护自身的利益。所以，

事前告知原则是听证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根据英

国自然正义原则，行政机关必须听取对方意见的原则

包含三项内容：1)公民有在合理时间以前得到通知的

权利；2)公民有了解行政机关论点和根据的权利；3)

公民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HJ。笔者认为事前告知原

则应该包括如下内容：

I．告知的对象。“听证制度的公正价值在于它

不把人作为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看待，而是在制度运

行巾，保护人格尊严，实现人的法律及道德主体地

位。州纠因此，举行听证必须让当事人有充分的参与机

会。我国的法律中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在听证的七日

前，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I'nJ、地点”，也就说明告

知的对象仅限于被处罚人。但笔者认为昕证的目的

在于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利益，所以参加听证的

人，不应该局限于受处罚人，应规定与案件相关的当

事人及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均可参加听证。

因为参加听证的当事人的范围太小，会使听证制度不

能起到应有的作用。美国行政法学家施瓦茨教授认

为，“谁有权利得到行政机关受审讯的问题与谁有资

格请求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问题密切相关。

作为一般原则，谁有权利到行政机关审讯，谁就应当

有资格诉诸司法复审，反之亦然。这两种情形的标准

都是不利影响，谁受了不太问接的影响，谁就有权力

到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受审讯。”№1

2，告知的内容及方式。13本《行政程序法》第15

条规定：“行政机关为听iEH,／，应于听证期日前之相当

期内，以书面将下列事宜通知不利益处分之NX,-／人：

1)预定之不利益处分内容及其法令依据；2)不利益处

分原因之事实；3)听证之13期及场所；4)掌理有关听

 万方数据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8年(第10卷) 第3期 法学研究
Journal of UESTC(Social Sciences Edition)Jun．2008，V01．10，No．3

证事务之组织名称及其所在地。”我国的《行政处罚

法》对此没有作出详细的规定。但从维护当事人利益

角度考虑，不仅要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

利，告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问、地点及参加听证的

当事人，还应该包括告知当事人听证的大致内容、涉

及的重要事项以及行政处罚的理由、依据和拟作出的

行政处罚决定，而且对上述事项应当采用书面方式进

行有效和及时地告知。

由于听证制度在我国兴起不过短短十余年13寸间，

很多民众对此制度的相关内容缺乏了解，因此如果举

行听证之前不进行必要、适当的告知，不让当事人作

出充分准备，这就不能起到保护当事人利益的作用。

二、听证制度的特殊原则

行政听证制度与司法制度有共同的地方，因此某

些司法活动的基本原则也适用于行政听证程序，这就

决定了听证程序应当遵循一些特殊的基本原则。

(一)回避原则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第1款第4项规定了

这一原则，即“听证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

员主持，当事人认为主持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有权申请回避。”回避原则其实是主张“每个人不

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这条规则同样适用于行政

领域。作为听证主持人的行政机关不像法院，其与所

处理的事项不可能做到利益无涉，所以也就不可能要

求它在处理过程中完全公正、毫无偏私。尽管在法律

中规定“听证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主

持”，但根据我们国家现有的行政执法体系，这些非调

查人员与调查人员同在一个单位，或多或少存在着各

种各样的利害关系，所以他们不可能处于超然的地

位，也不可能要求他们对听证的有关事项不先人为主

地形成自己的判断。王名扬先生在《英国行政法》中

写到：“公民在其权利和合理的利益受到行政决定不

利影响时，不仅有权为自己辩护，而且有权要求他的

意见必须由一个没有偏见的行政官员决定。一个行

政决定不能由和该决定有利益牵连的人作出，这是自

然公正原则对行政制度的要求”。“任何人不能就同

一事件同时作为追诉人和裁判官，因为这种情况也是

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o在行政制度中，当事实调查

和裁决集中于一人时，行政相对人不可能得到公正的

待遇。为了克服现有体制的缺陷，笔者认为可以参考

美国相关的做法。美国的《联邦行政程序法》中规定

“行政法官的专门职责是审理案件，非有正当理由和

专门审讯，行政法官不得被免职、停职、降级、降薪或

临时解雇；而且行政法官的薪俸由法律规定，行政首

长不得任意变更。”通过这些规定使得行政法官不隶

属于任何部门，完全处于独立的地位。笔者认为我国

只有将主持听证的人员从行政部门中独立出来，形成

不隶属于任何行政机关的专门听证机构，才能使听证

制度更好地符合当初设立的初衷。

(二)案卷无误原则

“案卷表面错误”，即记录中所表现的法律错误

(Error Oil the Face of the Record)，是指行政机关作出行

政行为时的各种材料、文件、有关证据和理由说明及

相对人提出的申请书、有关陈述和说明(统称行政案

卷)，显示出明显的法律错误和使行政决定或裁决不

能成立的事实错误。在英国，“案卷表面错误”原本不

包括在越权原则之内，后来经过了长期的发展才成为

越权原则的一个理由。在越权原则产生之前，对于行

政机关和行政裁判所的决定，很少能通过上诉途径进

入法院，接受司法审查和司法控制，法院通常只能通

过调卷令，调取行政裁判机构(包括下级法院)的决定

(裁决、判决)，对其案卷进行审查，撤销有“案卷表面

错误”的决定。所以，“案卷表面错误”曾一度是英国

普通法院采取的主要司法审查标准。但是，由于随后

普通法院在使用“案卷表面错误”时越来越强调形式

主义而引起了议会的反感，议会为此通过一些法律限

制法院的审查权力。为应付议会的限制，法院不得不

把注意力转移到管辖权控制上，于是越权原则不断得

到运用，其包括的范围越来越广泛。起初，“案卷表面

错误”还是越权原则以外独立的司法审查原则，后来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案卷表面错误”也是一种越权行

为，而不是越权原则以外的错误。81。我国《行政处罚

法》第42条第1款第7项规定：“听证应当制作笔录，

笔录应当交当事人审核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在听

证结束后，笔录是对该过程的真实反映，是对当事人

陈述申辩理由的记载，也是对最终处理案件所要依据

的证据的记载。因此，案卷所记载的内容只有在当事

人核对无误之后，才能成为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决定的

依据。我国法院应该借鉴国外的做法，在审理经过听

证的行政案件时，如果发现听证案卷表面有错误应该

作出撤销行政决定的判决，从而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

利益。同时，“案卷表面无误”也是适用案卷排他原则

的一个基础。

(三)案卷排他原则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第1款第7项规定：

“听证应当制作笔录，笔录应当交当事人审核无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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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字或者盖章”。听证笔录是指听证记录人在听证过

程中对案件凋查人员、当事人陈述的意见和提供的证

据所作的一种书面记载，是整个听证过程的真实反

映。听证笔录在听证制度乃至整个行政制度中具有

重要的意义，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是听证制度的关键

所在。英美法系国家在听证制度中多适用案卷排他

原则，也就是要求有关机关只能依据听证笔录作出相

应决定，而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韩国、瑞士和我国台

湾地区多采用的是自由裁量原则，比如德国《联邦行

政程序法》规定“官署应斟酌全部制度的结果，决

定之。”

究竟什么是案卷排他原则呢?美国联邦最高法

院首席大法官范德比尔在马扎诉坎维奇亚一案中对

这一原则做了精辟的阐述：“在依法举行的听证中，行

政法庭作裁决时，不得考虑听证记录以外的任何材

料。⋯⋯若不遵循这一原则，要求听证的权利就毫无

价值了。如果作裁决的在裁决时可以随意抛开记录

不顾，如果听从了他人对事实和法律的裁决结论和建

议⋯⋯，那在听证中提交的证据，论证其意义的权利

又有什么实际价值呢?”【9。这个原则其实就是要求听

证主持人要经过仔细分析，通过众多的证据发现案件

事实，从而作出决定，也就是说他们的决定必须是在

听证过程中产生的。只有这样才‘能促使听证主持人

认真审查各项证据，让当事人充分行使陈述权和申辩

权。案卷排他原则“它能使参与者有机会获知制度的

进程，判决结果的内容以及判决据以形成的理由和根

据，从而更能从心理上接受判决结果；同时，理性的制

度能够对判决结果做出充分的合理性证明，使参与者

确信自己受到了公正的对待。”¨0’

我国的《行政处罚法》中虽然对听证笔录作了相

关的规定，但对最为重要的听证笔录的效力却没有做

任何说明，因此不肯M：tP-除行政机关将未经听证的材料

作为决策的依据，可以说这为听证走过场开了方便之

门。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刚刚建立听证制度的国家而

言，法律的不明确极易使行政执法人员只以其凋查的

证据作为裁决的基础，而忽视行政tNx,t人在听证过程

中所提出的证据和申辩。甚至会出现行政执法人员

以自己秘密调查的证据作为依据来进行处罚，这对当

事人来讲都是非常不公平的，也有违正义原则。

实际上当事人在听证过程中进行辩解，目的就是

通过申辩来改变行政机关的决定，从而最大限度地保

护自己的利益，如果在听证结束后，行政机关不以双

方质证过的证据为基础作出决定，这就难以实现听证

的目的，更有可能会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案卷排

他原则是实现公正的一个保障，它要求行政机关作出

的裁决必须在程序中产生而不能是在程序之外形成，

程序决定结果的产生。这就要求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必须依据法定程序发现案件事实真相，认真对待当事

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发表的意见，从而保护相对人的

权利不因行政机关的肆意行为受到侵害，避免听证流

于形式。

我国历来是一个重实体轻程序的国家，行政程序

观念就更加淡薄，有的地方甚至将行政程序视为维护

行政权力的一种手段，正当法律程序的理念在我国还

未真正确立。在此情况下，强调案卷排他原则，无疑

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法律明确规定听证笔录对行

政决定的法律效力，可以有效避免听而不证和走过场

的形式主义，从而有利于真正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因此应在法律中明确规定：“行政机关之决定，应基于

听证案卷笔录作出，听证后发现新证据的应重新组织

听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

总之，行政处罚听证制度增强了当事人的参与程

度，有利于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防止行政机关滥用

职权，保证行政机关正确、合法地实施行政处罚。同

时也使得参加听证程序的其他公民受到法制教育，自

觉遵守法律法规，从而提高行政效率，增强行政机关

的信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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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拆不掉，和尚也就请不走”，从上到下的机构精简

必将导致部分人员被精简，同时着力于改变组织文化

的系统性策略将在一个长时期内改变员工的态度及

价值观，其对于机构和人员的精简具有不可估量的作

用。此外，政府的营利部门也可采用民营化策略，使

其从政府脱离出来，形成民营企业，从而减轻政府的

财政和人员的压力，民营化也可以使政府在可行的领

域将服务剥离至私人部门，政府和私人部门、非营利

组织间建立起新的提供服务的伙伴关系，从而使政府

人员得以交流和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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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and Strategy on Governmental Personnel Consolidation

YANG Min——qi

(Univ．of Elec．Sei．＆Teeh．of China Chengdu 610054 China)

Abstract Organisational consolidation is a process of making complication simplified．Governmental consolidation

goes through this process by laying off personnel，redesigning the organisatioo and making system strategies，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overstaffing and improve the working efficiency．Personnel consolidation is the starting of governmen‘

tal consolidation strategy，and the process could be very difficult and complicated，SO strategies are needed here．This ar—

ticle is aiming to reflect on the strategies needed in 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al consolidation which includes individual

strategy，overall strategy and other strategies related．

Key Words government；personnel consolidation； objective；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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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System of Hearing in Administrative Penalty

FU Hua PU Xiao—yuan

(Univ．of Elec．Sci．&Tech．of China Chengdu 610054 China)

Abstract Due to the features of unilateral will，the administrative conduct tends to do harm to the litigant’s inter-

est，therefore，the practice must adhere to certain principles．A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administrative penalty，heating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in preventing the abuse of power，strengthening the degree of participation of the litigant，protect·

ing the citizen’s legitimate tights and interests，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administration as well．The author holds the

view that there are still some shortcomings in the present heating system．Hence，it is essential to promote the fundamen—

tal principles of the administrative penalty SO as to reconstruct of the system of heating in administrative penalty in our

country．

Key Words administrative penalty；the heating system； basic 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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